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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一

臺東縣食品衛生檢驗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代號
檢驗項目 收費標準   

項目

代號
檢驗項目 收費標準   

T001 防腐劑(酸類) 二千七百 T011 著色劑(規定內色素) 一千五百

T002 防腐劑(酯類) 二千九百 T012 生菌數 一千三百

T003 腸桿菌科 二千二百 T013 大腸桿菌 一千五百

T004 金黃色葡萄球菌 二千四百 T014 大腸桿菌群 一千四百

T005 甲醛 二千九百 T015 糞便性鏈球菌 一千五百

T006 過氧化氫 一千 T016 綠膿桿菌 一千五百

T007 硼酸 一千六百 T017 沙門氏菌 二千

T008 亞硝酸鹽 二千四百 T018 單核球增多性李斯特菌 三千九百

T009 二氧化硫 一千六百 T019
糞便性鏈球菌、綠膿桿

菌、大腸桿菌群
三千

T010 螢光增白劑 一千

備註：

1.送驗樣品重量：固體樣品需三百公克(含)以上，包裝飲用水及飲料類樣品需六百毫升 (含)以上，樣品需於

有效期限內。

2.微生物檢驗之申請為符合檢驗標準流程，請於週一至週三下午三點前送件。其餘樣品請於週一至週五送件。

3.防腐劑(酸類)檢驗包含：己二烯酸、苯甲酸、去水醋酸、水楊酸及對羥苯甲酸共五項。

4.防腐劑(酯類)檢驗包含：對羥苯甲酸甲酯、對羥苯甲酸乙酯、對羥苯甲酸異丙酯、對羥苯甲酸丙酯、對羥苯

甲酸第二丁酯、對羥苯甲酸異丁酯及對羥苯甲酸丁酯共七項。

5.色素檢驗包含：食用藍色一號、食用藍色二號、食用綠色三號、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六

號、食用紅色七號及食用紅色四十號，共八項。

6.微生物檢驗依樣品性質及衛生標準規定項目檢測。

                                                             


